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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  

 

1 .  本 资 料 便 览 （ 第 二 .二 版 ） 所 载 的 资 料 ， 并 非 《 认 可

核 证 机 关 业 务 守 则 》（ 下 称 “ 《 业 务 守 则 》 ” ） 的 一 部

分 。本 资 料 便 览 的 目 的 不 是 用 以 影 响 任 何 人 的 权 利 和

义 务 ， 也 不 是 供 人 当 作 有 关 法 律 情 况 的 声 明 。 若 根 据

本 资 料 便 览 内 的 资 料 采 取 任 何 法 律 上 的 行 动 ，请 先 自

行 征 询 法 律 顾 问 的 意 见 。 本 资 料 便 览 （ 第 二 .二 版 ）

取 代 二 零 一 一 年 八 月 公 布 的 资 料 便 览 ( 第 二 .一 版 ) 。  

 

2 .  政 府 资 讯 科 技 总 监 ( 下 称 “ 总 监 ” ) 会 不 时 修 订 根 据 《 电

子 交 易 条 例 》 ( 下 称 “ 《 条 例 》 ” )  (第 5 5 3 章 )第 3 3 条 公

布 的 《 业 务 守 则 》。 总 监 可 就 日 后 修 订 的 项 目 咨 询 业

界 （ 包 括 按 照 《 条 例 》 第 2 1 及 3 4 条 获 认 可 的 核 证 机

关 ） 的 意 见 。 认 可 核 证 机 关 业 务 守 则 咨 询 委 员 会 ( 下

称 “ 咨 询 委 员 会 ” ) 是 咨 询 业 界 的 主 要 渠 道 。 咨 询 委 员

会 由 总 监 担 任 主 席 ， 其 职 权 范 围 及 成 员 名 单 载 于 下

文 。  

 
职 权 范 围  

 

3 .  咨 询 委 员 会 的 职 权 范 围 如 下 －  

 

就 根 据 《 条 例 》（ 第 5 5 3 章 ）所 公 布 的 《 业 务 守 则 》 的

相 关 事 宜 ， 特 别 是 就 以 下 各 项 向 总 监 提 供 意 见 ：  

 
( a )  根 据 运 作 经 验 和 科 技 及 其 他 有 关 方 面 的 发 展 ， 检

讨 《 业 务 守 则 》 就 认 可 核 证 机 关 的 运 作 所 订 定 的

原 则 、 技 术 标 准 及 程 序 ；  

 

( b )  根 据 上 文 ( a ) 项 所 述 检 讨 的 结 果 ， 考 虑 修 订 《 业 务

守 则 》 及 作 有 关 的 咨 询 安 排 ； 以 及  

 

( c )  有 助 改 善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核 证 机 关 自 愿 认 可 计 划

运 作 的 其 他 事 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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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员  
 
4 .  咨 询 委 员 会 的 成 员 如 下 －  
 

主 席  
 

政 府 资 讯 科 技 总 监  
 
委 员  
 
经 资 讯 科 技 界 功 能 界 别 选 出 的 立 法 会 议 员  
 
认 可 核 证 机 关 的 代 表  
 
香 港 律 师 会 的 代 表  
 
香 港 会 计 师 公 会 的 代 表  
 
( 以 个 人 身 分 ) 获 政 府 资 讯 科 技 总 监 委 任 的 委 员 ： 
  学 术 界 人 士 ；  
  使 用 核 证 服 务 的 商 界 人 士 ；  
  资 讯 及 通 讯 科 技 专 业 团 体 和 业 界 人 士 ； 或  
  来 自 其 他 相 关 团 体 的 人 士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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